
吉林市环保局关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拟作出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合格意见的建设项目（噪声、固体废物污

染防治设施）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以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我局拟对 4 个建设项目（噪声、固体废物污染

防治设施）作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意见。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

正性，现将拟作出竣工环保验收合格意见的建设项目（噪声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

设施）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2018 年 10 月 25 日－2018 年 10 月 29 日（3

个工作日）。

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（噪声、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意见要求听证。

联系电话：0432-62405301

通讯地址：吉林市松江东路 25 号 邮 编：132001



拟作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意见的建设项目（噪声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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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技改项

目，新建了飞灰固

化物临时储备仓

和备品库，改造了

飞灰搅拌螯合操

作间和固化室，新

增设备 27台（套），

相关公用工程依

托厂内现有设施，

项目总投资 250万

元，其中环保投资

约 16.6万元，环保

投资比例为 6.4%。

1、主要噪声源为给料螺旋输送机、强制式

双卧轴搅拌机等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

声。本项目在设备选型上尽量选择低噪声的

设备；设备安置在封闭厂房内进行隔声处

理，搅拌机设有搅拌盖减少噪声传播；高噪

声设备底部加减振垫、接头采用柔性接头等

减振降噪措施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

3类区标准要求。

2、本项目为技改项目，利用原有员工进行

生产，不新增员工，固无新增员工生活垃圾

产生。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飞灰储

灰仓设置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（主要成分为

飞灰）、飞灰固化室地面收集回落粉尘（主

要成分为飞灰）及飞灰固化物。

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及飞灰固化室地面收

集回落粉尘经收集后全部回用于飞灰固化

过程，不外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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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由站

房、加气岛、

罩棚、车载瓶

组拖车、液体

撬装子组成，

其中站房、罩

棚利用加油

站原有设施。

本项目总投

资 307 万元，

其中环保投

资 65 万元，

占总投资的

21.2%。本项

目不新增员

工，由加油站

员工调济。年

工作 365 天，

二班、每班 12

小时。冬季由

吉林市热力

集团有限公

司集中供暖

1、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液压式液

压子站（压缩机）运行时产生的

噪声。液压子站采用低噪声压缩

机并进行减震防护，壳体采用隔

声材料。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周

界外1#、2#、5#、6#点位昼间噪

声范围在49.2～53.2dB(A)，夜

间厂界噪声范围在40.3～

43.2dB(A)，符合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1类区标准的

要求

2、废液压油5年排放一次，排放

量约为4.3m
3
，由吉林省固体废物

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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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长

春

市

盛

德

环

保

服

务

有

限

公

司

污水处理规

模 1万吨/日，

新建污水配

套管网 10.45

公里，采用

CASS 工艺，总

投资 5016.76

万元。

1、合理进行总平面布局，控制噪声

设备源强，对高噪音设备经采取降

噪、减震等措施后，厂界噪声值要符

合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的需求。

2、该项目不设锅炉，不产生炉渣；

生活垃圾由环卫定期清运；栅渣、污

泥经脱水处理为泥饼后由舒兰经济

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城市垃圾无害化

处理场处理；废活性炭随生活垃圾一

同清运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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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兰市亚泰

水泥有限责任公

司成立于 2003 年

10 月，是在国有基

础上通过改制成

立的全员股份制

企业，位于舒兰市

民政街 188 号，现

有两条水泥磨生

产线，生产水泥 60

万 t/a，由于厂区

成立时间较早，当

时厂区附近均为

空地，现因城市的

发展，厂区西侧及

东北侧近距离有

居民，为此舒兰市

亚泰水泥有限责

任公司搬迁至舒

兰市北郊舒榆公

路南侧，建设舒兰

市亚泰水泥有限

责任公司60万t/a

粉磨生产车间异

地建设项目。

项目总投资 7000

万元。

1、采取减震、降噪、消声措施，确

保厂界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3类

区标准要求。

2、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收尘器收集的粉尘、

定期维修产生的废机油及生活垃圾。

①收尘器收集的粉尘为一般固废，

作为水泥生产原料，回用于生产工艺。

②定期维修产生的废机油为危险废物，

委托有资质的单位集中清运处理。

③生活垃圾，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

集中处理，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。

综上，该项目固废均得到了妥善处理处

置，不会产生二次污染。


